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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期 二零二三年二月

商务部会同科技部等部门拟对《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
进行修订

摘要：

2022年12月30日，商务部会同科技部等部门发布“关于《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的通
知”，拟对《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进行修订。本次修订拟删除技术条目32项，修改36项，新增7项，修
订后《目录》共139项，其中，禁止出口技术24项，限制出口技术115项。

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中的相关规定，中国商务部会同科技部等
相关部门对技术进出口进行分类管理，按照不同种类技术进出口的管理模式分为三类，即自由进出口的技术、限制进出
口的技术和禁止进出口的技术。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目录（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国家在禁止出口
和限制出口技术的管理范围。该目录初次公布于2001年，并于2008年和2020年进行了两次修订。
技术进出口由于性质特殊，除了会涉及相关商业领域外，也会对国家安全等公共利益带来诸多影响。中国政府此次对于
《目录（征求意见稿）》的修订，既反映了中国在技术贸易领域加强与世界其它各国的技术贸易合作，不断优化技术贸
易营商环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中国政府在新兴技术出口管制等方面的国家安全考量。

《目录（征求意见稿）》的修改要点

据商务部发布的信息，本次修订拟删除技术条目32项，修改36项，新增7项，修订后《目录》共139项，其中，禁止出
口技术24项，限制出口技术115项1。此次修订对《目录》进行较大幅度删减，细化部分技术条目控制要点，为加强国
际技术合作创造积极条件。
总体来看，本次修订删去的技术条目多集中在传统行业，如农业、食品业、纺织业、化工业、机械设备制造业等，几乎
不涉及前沿新兴技术产业；本次修订增加的技术条目多属于生物科技、稀土资源、光伏、智能汽车等新兴关键性技术产
业，体现了中国政府在保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方面的考虑。

毕马威建议

中国政府最近一次对《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进行修订是在2020年8月，当时商务部还表示，将继续对该目
录进行适时修订。2022年12月30日发布的《目录（征求意见稿）》中所作的修订，可以视为上次修订的延续，针对具
有战略意义的新兴关键技术加强了技术出口管制，在中美战略竞争的全球背景以及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不断发展的自身背
景下，加强了对于中国自身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保护。同时，中国政府也适度调整了对于传统行业领域相关技术的出
口管制，以促进跨国技术贸易和技术合作。

1 注：具体修改详情请参阅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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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技术出口管制不断加
《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从2001年颁行至今，经历过2008年和2020年两次修订，本次是第三次修订。
从修订频率上来看，从颁行到第一次修订经历了7年，从第一次修订到第二次修订经历了12年，从第二次修订到本次
修订经历了2年。从中国政府进行技术出口管制的目的出发，在整体国际贸易格局大背景下，且随着中国自身科技创
新能力不断提高和高端科技产业迅速发展，中国政府在技术出口与国际技术合作方面的国家安全关切会越来越多，
相应的技术出口管制将会不断加强和完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修订将会保持相对频繁的状态，
并且修订重点将会聚焦在增加对新兴关键技术的出口管制上。
对此，我们建议，涉及新兴科技产业较多的企业应密切关注政府监管动态，加强内部的合规与风控制度建设，及时
对企业自身掌握的技术内容进行技术要点分析，做好应对监管变化的准备。

2) “限制出口”技术与“军民两用”技术
中国政府对于科学技术的出口管制，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对于“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的管控，
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框架下的对两用物项和技术的管控。对于涉及技术出口的企业而言，这两方面
的管控都需要关注。
首先，虽然上述两方面的管控各有侧重，但是一种技术同时受到上述两方面管控制度约束的情况仍然存在。所以，
企业在开展技术出口业务之前，应对照上述两个方面的管控内容，仔细判别所涉技术是否受限。
其次，以上两方面的管控都是中国现有出口管制制度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执行方面略有区别，企业应关注相应许可
证件取得的节点要求对交易的影响，以避免未经许可出口情况的发生。

限制出口技术 两用技术

主管部门 商务部 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商务部 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

许可申请流
程差异

对于限制出口技术，出口经营者应在签订技
术出口合同之前申请《技术出口许可意向
书》，并在实际出口之前申请并获得《技术
出口许可证》，方可出口。

出口经营者需在实际出口之前备好相关申
请材料，向地方商务主管部门提交申请。
在获得《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后》
后，方可出口。

如您对上述内容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毕马威的相关税务专家联系并进行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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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删除技术条目

1. 禁止出口类型

a. 农、林、牧、渔服务业：
i. 绿色植物生长调节剂制造技术

b.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i. 采矿工程技术

c. 农副食品加工业：
i. 肉类加工技术

d. 饮料制造业：
i. 饮料生产技术

e.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i. 有色金属冶金技术

f. 专用设备制造业：
i. 农用机械制造技术

2. 限制出口类型

a. 农、林、牧、渔服务业：
i. 畜禽饲料及兽用生长调节剂生产技术
ii. 畜产品加工技术
iii. 蜂类繁育和蜂产品采集加工及利用技术
iv. 森林病虫害防治技术

b. 农副产品加工业：
i. 粮食加工技术
ii. 蛋品加工技术

c. 食品制造业：
i. 食品添加剂生产技术

d. 饮料制造业：
i. 饮料生产技术。

e. 纺织业：
i. 纺织天然纤维制品及加工技术
ii. 大豆蛋白纤维制造技术

f. 造纸及纸制品业：
i. 造纸技术

g.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i. 化学原料生产技术
ii. 化学农药生产技术
iii. 染料生产技术
iv. 催化剂生产技术
v. 感光材料生产技术
vi. 合成树脂及其制品生产技术
vii.工业炸药及其生产技术
viii.工业雷管生产技术

h.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i. 日用陶瓷及其制品生产技术
ii. 耐火材料生产技术

i. 通用设备制造业：
i. 锅炉制造的燃烧技术
ii. 工程机械的应用技术

j. 专用设备制造业：
i. 消防技术
ii. 刑事技术

k.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i. 电工材料生产技术

l. 水上运输业：
i. 液体货物运输技术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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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加技术条目

1. 禁止出口类型 a. 研究和试验发展：
i. 用于人的细胞克隆和基因编辑技术

2. 限制出口类型

a. 农业：
i. 农作物杂交优势利用技术

b.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i. 采矿工程技术

c.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i. 光伏硅片制备技术

d. 通用设备制造业：
i. 散料装卸输送技术

e.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i. 激光雷达系统

f. 研究和试验发展：
i. CRISPR基因编辑技术
ii. 合成生物学技术

（三）修改技术条目

1. 禁止出口类型

a. 医药制造业：
i. 中国珍贵濒危植物药用成分提取加工技

术
ii. 中药材资源及生产技术

b.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i. 稀土的提炼、加工、利用技术

c.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i. 航天器测控技术

d. 电信和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
i. 计算机网络技术
ii. 卫星应用技术

2. 限制出口类型

a. 农业：
i. 经济作物栽培繁育技术

b. 林业：
i. 林木种质资源及其繁育技术
ii. 园林植物、观赏植物繁育技术
iii. 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及保护技术

c. 农、林、牧、渔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i. 兽药生产技术
ii. 兽医卫生检疫技术
iii. 传统手工纸生产技术

d.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i. 生物农药生产技术
ii. 合成纤维生产技术

e. 医药制造业：
i. 中药材资源及生产技术
ii. 生物技术药物生产技术

f.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i. 橡胶制品生产技术

g.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i. 人工晶体生长与加工技术

h.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i. 有色金属冶金技术

i. 通用设备制造业：
i. 3D打印技术
ii. 机床产业基础共性技术

j. 专用设备制造业：
i. 大型高速风洞设计建设技术

（转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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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限制出口类型

k.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i. 船舶设计与试验技术

l.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i. 计算机核心硬件制造技术
ii. 无人机技术

m. 仪器仪表制造业：
i. 机械测量仪器
ii. 仪表制造技术

n.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i. 大型电力设备设计技术

o. 水上运输业：
i. 港口设备制造技术

p.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
i. 计算机网络技术
ii. 通信传输技术

q. 计算机服务业：
i. 信息处理技术
ii. 密码安全技术
iii. 高性能检测技术

r. 软件业：
i. 计算机通用软件编制技术

s. 专业技术服务业：
i. 声学工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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